《济南市基本医保定点医药机构

资源配置规划（2026-2027年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起草说明
2025年4月，我市被列为国家基本医保定点医药机构资源配置规划试点城市。为充分发挥医保战略购买作用，推动医药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提升医保管理质效，更好地保障参保人基本医药服务需求，根据国家、省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我局起草了《济南市基本医保定点医药机构资源配置规划（2026-2027年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

“十四五”期间，我市建立健全基本医疗保险、大病保险、医疗救助三重梯次减负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，待遇保障水平居于全省前列，医保协同治理能力不断提升，较好地解决了参保人疾病医疗后顾之忧。同期，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实现跨越式发展，医疗资源供给持续扩容，基本医保定点医药机构规模随之扩大，参保人就医购药可及性得到更好的保障。当前，我市定点医药机构优质资源集中在核心城区，个别专科供需失衡，空间布局和服务功能结构存在优化空间。定点医药机构资源配置总量和结构的问题，将会影响资源配置效率，加大医药机构运营压力，加剧医保运行管理风险，最终体现在“三医”协同发展治理面临多重挑战和困局，亟需制定实施我市基本医保定点医药机构资源配置规划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为确保《规划》制定科学合理，我局通过学习调研、现状摸底、数据分析等措施，研究测算定点医药机构配置标准，起草了《规划》。初稿形成后，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讨论，并征求了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、市卫生健康委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行政审批局等部门和各区县（功能区）医疗保障部门的意见建议。我局将收集的意见建议进行梳理研究，对《规划》进一步修改完善。

三、规划内容

《规划》共分为总体要求、规划任务、组织实施三大部分。

（一）在总体要求方面，《规划》明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“以人为本、保障基本需求，统筹兼顾、促进均衡布局，前瞻引领、实现协同增效”三大原则，提出到2027年末初步形成总量适宜、结构优化、动态调整、协同高效的定点医药机构资源配置格局的总体目标。​

（二）在规划任务方面，《规划》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分别提出了资源配置标准。定点医疗机构资源配置实施床位总量管理，定点零售药店资源配置实行差异化配置。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动态管理，基于总量调控准入，坚持供需导向优化增量，结合评估调整存量。

（三）在组织实施方面，《规划》从加强组织领导、深化部门协同、强化数智赋能、完善配套措施、注重宣传引导等五个方面，提出了确保规划有效落地的保障措施。



